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５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有关本次会议

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通过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由专人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其

中独立董事

４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詹灵芝女士主持。与会

董事经过认真讨论，以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庆元鸿矿业投资公司）受让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庆元鸿矿业投资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受让自然人许斌、蒋智康持有的浏阳市鑫磊矿业

开发有限公司

８０％

的股权。

本次交易已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交易标的对应的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评估价值

２６

，

６８０．５７

万元。 公司与自然人许斌、蒋智康三方协商确认交易标的

８０％

股权转让价款为

１９

，

４４０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庆元鸿矿业投资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０２６

）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二、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安徽证

监局《转发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分红相关事项的通知》（皖证监函字［

２０１２

］

１４０

号）等文件要求，为

完善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增强利润分配的透明度，保护公众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拟对《公司章程》关于利润分配

政策的相关条款内容进行修订，详细内容见附件《公司章程修正案》。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审议《公司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附件《华茂股份分红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四、审议《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附件《华茂股份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上述第二、三、四项议案均需提交公司下次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 其中第二项

为特别决议事项，股东大会作出决议需要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

过。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５０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安庆元鸿矿业投资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

本次交易主要内容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庆元鸿矿业投资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受让自然人许斌、蒋智

康持有的鑫磊矿业

８０％

的股权。

●

鑫磊矿业评估报告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计算交易标的最终价格的基

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本次交易已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交易标的

对应的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评估价值

２６

，

１３６．８３

万元。 公司与自然人许斌、蒋智康三方协商确认交易标的

８０％

股权转让价款为

１９

，

４４０

万元。

●

鑫磊矿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取得号码为

Ｃ４３００００２０１２０１３２１０１２３６２２

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采矿许可证为年开采量

３０

万吨。

●

目前鑫磊矿业尚处在矿山建设阶段， 达到预定生产规模的计划建设周期和实际建设周期存在着差异，在

未来

６

个月内能否达到预定生产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

本次股权受让后，鑫磊矿业存在经营管理风险、矿业权延续风险；勘察报告估算的金属资源储量预估值与

实际值存在差异的风险、基础储量与实际可采储量存在差异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召开的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五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并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独自出资成立矿业投资子公司———安庆

元鸿矿业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元鸿公司”）。 元鸿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５

亿元，首次出资额为人民币

９

，

０００

万

元，经营范围：对矿产资源的投资及股权管理。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元鸿公司与自然人许斌签署 《股权转让的协议》， 以人民币壹亿零贰佰零陆万元整（

￥１０

，

２０６．００

万元）受让许斌所持有的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磊矿业”）

４２％

的股权。 鑫磊矿业股东

会就此已经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元鸿公司受让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元鸿公司与自然人蒋智康签署 《股权转让的协议》， 以人民币玖仟贰佰叁拾肆万元整（

￥９

，

２３４．００

万元）受让蒋智康所持有的鑫磊矿业

３８％

的股权。 鑫磊矿业股东会就此已经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元鸿公

司受让股权。

许斌和蒋智康转让给元鸿公司的标的股权法律上没有任何瑕疵，也未针对标的股权向任何第三人设定质押

等其他任何他项权利。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公司召开的五届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庆元鸿矿业投资公司）受

让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公司五届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３

、此次元鸿公司对外投资，经公司五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即可实施，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

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１

、甲方：许斌，男，汉族，湖南省郴州市人

姓名或名称： 许斌

身份证号码：

４３２８２３１９６１０３０８０８１４

住 所：湖南省永兴县塘门口镇居委会

２

、乙方：蒋智康，男，汉族，湖南省郴州市人

姓名或名称： 蒋智康

身份证号码：

４３１０２３１９８６１１２５００５２

住 所：湖南省永兴县城关镇车站路

３

号

甲方与乙方与元鸿公司、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

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鑫磊矿业

８０％

的股权。

（一）出资方式

本次元鸿公司股权受让价款将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资金来源为元鸿公司自有货币资金

１９

，

４４０．００

万元。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１

、鑫磊矿业基本情况

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取得了浏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号为

４３０１８１００００３５５５５

。

注册地址：浏阳市社港镇石牛村。

注册资本

１．２５

亿元，实收资本

１．２５

亿元。

经营范围：金属矿资源勘查，铜矿石、锌矿石销售。 公司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

法定代表人：许斌。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２７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２

、鑫磊矿业公司历史沿革

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是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２

日经浏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 出资比例（

％

）

１

胡其品

７００ ３５％

２

许斌

５００ ２５％

３

许小龙

５００ ２５％

４

许小勇

３００ １５％

合计

２０００ １００％

上述注册资本业经湖南广联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以湘广联验字【

２００７

】第

１０１１５

号验资报告验证在案。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５

日经鑫磊矿业股东会决议审议批准， 胡其品将持有鑫磊矿业

３００

万元股权以价格

３００

万元转让给

许斌、胡其品将持有鑫磊矿业

２００

万元股权以价格

２００

万元转让给许小龙、胡其品将持有鑫磊矿业

２００

万元股权以

价格

２００

万元转让给许小勇，转让完成后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 出资比例（

％

）

１

许斌

８００ ４０％

２

许小龙

７００ ３５％

３

许小勇

５００ ２５％

合计

２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经鑫磊矿业股东会决议审议批准，许斌将持有鑫磊矿业

２２０

万元的股份分别转让给蒋智康

６０

万元的股份、罗建云

３０

万元的股份、李瑞尧

２０

万元的股份、曹华

２０

万元的股份、李万国

２０

万元的股份、曹爱平

２０

万

元的股份、蒋良和

２０

万元的股份、张洪飞

２０

万元的股份、段国辉

１０

万元的股份，许小龙将持有鑫磊矿业

１４５

万元的

股份分别转让给蒋智康

１４０

万元的股份、张洪运

５

万元的股份，许小勇将持有鑫磊矿业

２４０

万元的股份分别转让给

朱标

１００

万元的股份、楚柏生

６０

万元的股份、许小华

３０

万元的股份、张洪运

２０

万元的股份、蒋良和

２０

万元的股份、段

国辉

１０

万元的股份。 转让价格为

１

元

／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经鑫磊矿业股东会决议审议批准， 许小龙将持有鑫磊矿业

４５

万元的股份转让给蒋智康

４５

万

元的股份，许小勇将持有鑫磊矿业

６０

万元的股份转让给蒋智康

６０

万元的股份，罗建云将持有鑫磊矿业

３０

万元的股

份转让给蒋智康

３０

万元的股份，张洪运将持有鑫磊矿业

２５

万元的股份转让给蒋智康

２５

万元的股份，曹华将持有鑫

磊矿业

２０

万元的股份转让给蒋智康

２０

万元的股份， 段国辉将持有鑫磊矿业

２０

万元的股份转让给蒋智康

２０

万元的

股份，许小华将持有鑫磊矿业

３０

万元的股份转让给楚柏生

３０

万元的股份，张洪飞将持有鑫磊矿业

２０

万元的股份转

让给朱标

２０

万元的股份。 转让价格为

１

元

／

股。 转让完成后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 出资比例（

％

）

１

许斌

５８０ ２９％

２

许小龙

５１０ ２６％

３

许小勇

２００ １０％

４

蒋智康

４００ ２０％

５

朱标

１２０ ６％

６

楚柏生

９０ ５％

７

蒋良和

４０ ２％

８

李瑞尧

２０ １％

９

曹爱平

２０ １％

１０

李万国

２０ １％

合计

２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经鑫磊矿业股东会决议审议批准，许小勇将持有鑫磊矿业

２００

万元股权以价格

２００

万元转让给

许斌、朱标将持有鑫磊矿业

１２０

万元股权以价格

１２０

万元转让给蒋智康、楚柏生将持有鑫磊矿业

９０

万元股权以价格

９０

万元转让给蒋智康、蒋良和将持有鑫磊矿业

４０

万元股权以价格

４０

万元转让给蒋智康、李瑞尧将持有鑫磊矿业

２０

万元股权以价格

２０

万元转让给蒋智康、李万国将持有鑫磊矿业

２０

万元股权以价格

２０

万元转让给蒋智康、曹爱平将

持有鑫磊矿业

２０

万元股权以价格

２０

万元转让给蒋智康、 许小龙将持有鑫磊矿业

２６０

万元股权以价格

２６０

万元转让

给许斌、许小龙将持有鑫磊矿业

２５０

万元股权以价格

２５０

万元转让蒋智康，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鑫磊矿业注册资

本

２０００

万元的股本结构为：许斌出资

１０４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５２％

；蒋智康出资

９６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比

例为

４８％

。 上述股东变更事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经鑫磊矿业股东会决议审议批准，鑫磊矿业注册资本从

２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２５

亿元，此次增加

注册资本

１．０５

亿元，其中许斌出资

５４６０

万元、蒋智康出资

５０４０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鑫磊矿业注册资本

１．２５

亿元，

其中许斌出资

６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５２％

，蒋智康出资

６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４８％

。 本次增资事

项业经湖南力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湘（长）力信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７３

号）验资报告验证在案。上述增资事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３

、鑫磊矿业股东构成

⑴

本次股权转让前：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许 斌

６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５２．００％

蒋智康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４８．００％

合计

１．２５

亿元

１００．００％

⑵

若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元鸿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８０．００％

许 斌

１

，

２５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蒋智康

１

，

２５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合计

１．２５

亿元

１００．００％

４

、鑫磊矿业主要财务数据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２０１２

］

４６９６

号），鑫磊矿业近一年及审计基准日资产、财务状况如下表：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３３

，

５２１

，

３３７．４０ １４１

，

８０１

，

５０７．３２

净资产

１２４

，

３７７

，

２２６．６８ １２４

，

９１７

，

８８３．６０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３

月

３１

日

营业收入

０ ０

净利润

－５９４

，

０４３．９５ ５４０

，

６５６．９２

为鑫磊矿业出具审计报告的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５

、投资标的的评估情况

鑫磊公司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兴业”）

就元鸿公司拟收购的鑫磊矿业股权项目进行了资产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７４

号）。

天健兴业对鑫磊矿业全部资产及负债所对应的股东权益价值，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执行评估业务。 根据鑫

磊矿业提供的矿业权评估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经资产基础法评估，鑫磊矿业总

资产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１４

，

１８０．１５

万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２８

，

３６８．９３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４

，

１８８．７８

万元，评估增值率

１００．０６％

；总负债账面值为人民币

１

，

６８８．３６

万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１

，

６８８．３６

万元，评估增值

０．００

万元，评估增值率

０％

；净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１２

，

４９１．７９

万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２６

，

６８０．５７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４

，

１８８．７８

万元，评估增值

率

１１３．５８％

。

各类资产及负债的评估结果见下表 ：

被评估单位名称：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１

，

６０８．９１ ２

，

１６０．０２ ５５１．１１ ３４．２５

非流动资产

１２

，

５７１．２４ ２６

，

２０８．９１ １３

，

６３７．６７ １０８．４８

其中：固定资产

２０３．９９ １９６．６２ －７．３７ －３．６１

在建工程

４

，

３７４．０９ ４

，

３７４．０９ － －

无形资产

７

，

９９３．１６ ２１

，

６３８．２０ １３

，

６４５．０４ １７０．７１

资产总计

１４

，

１８０．１５ ２８

，

３６８．９３ １４

，

１８８．７８ １００．０６

流动负债

１６８８．３６ １

，

６８８．３６ － －

非流动负债

－ － －

负债合计

１６８８．３６ １

，

６８８．３６ － －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１２

，

４９１．７９ ２６

，

６８０．５７ １４

，

１８８．７８ １１３．５８

上述评估增值部分主要来自鑫磊矿业所拥有的矿业权评估增值。

具有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质的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鑫磊矿业所拥有的矿业权进行评估，并出

具《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井冲潭玲铜多金属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７６

号）。 截止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经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原矿业权账面价值为

７

，

９９３．１６

万元，评估值为

２１

，

６３８．２０

万

元。 具体增值原因如下：

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４

日通过拍卖交易取得湖南省浏阳市井冲矿区潭玲矿段铜多金

属矿探矿权，成交价格为

６２００

万元。 根据长沙市国土资源局与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探矿权出让

合同》，该探矿权成交总额为

６２００

万元，其中扣除成本后应交价款为

５９２０

万元。

湖南省浏阳市井冲矿区潭玲矿段铜多金属矿在

２００７

年以前尚处于普查阶段，矿区不具备开发条件，浏阳市鑫

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在取得探矿权后， 委托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

Ｏ

二开展了详查地质工作， 提交了

（

３３２

）

＋

（

３３３

）铜矿石量

１２３７．２

万

ｔ

，铜金属量

８５０１７ｔ

，共（伴）生钴金属量

２２１０ｔ

；（

３３２

）

＋

（

３３３

）钴矿石量

２３５．０

万

ｔ

，钴金

属量

８１３ｔ

，共（伴）生铜金属量

５６４７ｔ

；（

３３２

）

＋

（

３３３

）类共生硫矿石量

１４５０．６

万

ｔ

，平均硫品位

６．５９％

。该资源储量通过湖

南省国土资源厅备案， 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化工部长沙设计研究院在详查报告的基础上编制了

《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井冲潭玲多金属矿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并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取得了该区采矿

权。

由于该矿业权在拍卖取得时，尚处于普查阶段，矿山尚需进一步的勘查工作，开发前景不明，该矿业权原始

入账价值基础为拍卖成交价，主要是从勘查开发的风险收益角度确定的价格，该价格既非直接体现原探矿权的

勘查投资成本，也非真实反映矿区开发的预期收益。

本次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井冲潭玲铜多金属矿采矿权评估是在矿区经勘查提交了可供开发的资

源储量基础上，设计单位编制完成了开发利用方案，并取得了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结合当前的矿业市场条件，

采用收益途径的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

２１６３８．２０

万元。

从矿区勘查开发角度来看，该矿权在拍卖取得时尚处于普查阶段，矿区的勘查开发前景尚不明确，矿区的主

要工作是进一步的投资勘查。 而该矿区采矿权评估是在该区已查明资源量，编制了开发方案，取得采矿许可证的

情况下，矿区开发的条件基本具备情况下进行的价值评估。 拍卖成交结果与评估结果在矿业的勘查开发风险方

面不具有可比性。

从价值形成方面讲，拍卖成交价，既不是原探矿权的勘查投资成本，也不是当时矿区开发的准确预期收益，

主要是从勘查开发的风险收益角度确定的价格。 而该采矿权评估是在资源储量已经查明，具备开发条件下，对矿

山预期收益预测基础上进行的评估。 拍卖成交价与采矿权评估价值在价值形成方面不具有可比性。

鑫磊矿业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人民币

２６

，

６８０．５７

万元，对应鑫磊矿业

８０％

股权的价值为

２１

，

３４４．４５６

万元。

公司与甲、 乙三方协商确认交易标的转让价款为

１９

，

４４０

万元。 本次股权受让的交易价格与评估价值不存在较大

差异。

鑫磊矿业资产评估的具体内容详见上述评估报告。 公司提请投资者关注评估报告中的特殊假设和重大特别

事项。

６

、评估范围矿业权情况

⑴

矿业权基本情况

鑫磊矿业在其拥有的“湖南省浏阳市井冲矿区潭玲矿段铜多金属矿详查探矿权”范围内出资勘查，对获得部

分查明资源储量的范围申请设立采矿权，采矿许可证号

Ｃ４３００００２０１２０１３２１０１２３６２２

；矿山名称：浏阳市鑫磊矿业开

发有限公司井冲潭玲铜多金属矿；开采矿种：铜矿、钴、铅、锌，综合回收硫、金、银；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

３０．００

万吨

／

年；矿区面积：

３．８２３９

平方千米；有效期限：

３

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发证机关：湖南

省国土资源厅；矿区范围拐点坐标如下（

１９８０

西安坐标系）：

点号

Ｘ

坐标

Ｙ

坐标

１ ３１４３７６６．４９ ３８４５９１１１．４１

２ ３１４４４４６．４９ ３８４５９１１４．４１

３ ３１４５６０３．５３ ３８４６０９４１．４１

４ ３１４５６０３．５３ ３８４６１２５１．８７

５ ３１４５８３２．４６ ３８４６１２０１．２３

６ ３１４５８３２．４６ ３８４６１３７９．６６

７ ３１４５６０３．５３ ３８４６１４３０．２４

８ ３１４５６０３．５３ ３８４６２３８３．４１

９ ３１４５３８１．５３ ３８４６２３８１．４１

１０ ３１４３７６６．４９ ３８４６０９４１．４１

由

１０

个拐点圈定，开采深度：从

４１０

米至

－７００

米。

该采矿权是由鑫磊矿业在其经拍卖取得的湖南省浏阳市井冲矿区潭玲矿段铜多金属矿详查探矿权的基础

上，经投资勘查查明矿产资源储量后申请设立的。

⑵

矿产资源储量情况

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为开发湖南省浏阳市井冲矿区潭玲钴铜多金属矿，委托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

开发局四

Ｏ

二队在其拥有的湖南省浏阳市井冲矿区潭玲矿段铜多金属矿详查区内进行勘查， 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提交

了《湖南省浏阳市井冲矿区潭玲钴铜多金属矿详查报告》。 该报告经湖南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评审，湖南省

国土资源厅以湘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０９

）

１６７

号予以备案。

根据湘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０９

）

１６７

号《关于

＜

湖南省浏阳市井冲矿区潭玲钴铜多金属矿详查报告

＞

矿产资源储

量评审备案证明》，湖南省浏阳市井冲矿区潭玲钴铜多金属矿划定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资源量：

铜：（

３３２＋３３３

）矿石量

１２３７．２

万

ｔ

，铜金属量

８５０１７ｔ

，平均铜品位

０．６８７％

；（

３３２

低

＋３３３

低）铜矿石量

２３８．８

万

ｔ

，铜金

属量

７２１２ｔ

，平均铜品位

０．３０３％

。

钴：（

３３２＋３３３

）矿石量

８０３．４

万

ｔ

（含共生钴），钴金属量

２２１０ｔ

，平均钴品位

０．０２８％

；（

３３２

低

＋３３３

低）类钴矿石

量

１５５．６

万

ｔ

，钴金属量

３５３ｔ

，平均钴品位

０．０２３％

。

硫：（

３３２＋３３３

）矿石量

１４５０．６

万

ｔ

（共生），平均硫品位

６．５９％

；（

３３２

低

＋３３３

低）类共生矿石量

２３１．１

万

ｔ

，平均硫品位

６．６３％

。

铅锌：（

３３３

）矿石量

３９．２

万

ｔ

，铅金属量

３５３３ｔ

，锌金属量

６９２５ｔ

，平均品位铅

０．９０％

、锌

１．７７％

；（

３３３

低）铅锌矿石量

１．２

万

ｔ

，铅金属量

６４ｔ

，锌金属量

９７ｔ

，平均品位铅

０．５３％

、锌

０．８１％

。

由于潭玲铜多金属矿尚未开采，资源储量尚未动用，即截至评估基准日，矿山保有资源储量为：

铜：（

３３２

）

＋

（

３３３

）矿石量

１２３７．２

万

ｔ

，铜金属量

８５０１７ｔ

，平均铜品位

０．６８７％

；其中：

（

３３２

）铜矿石量

４４５．１

万

ｔ

，铜金属量

３１０２８ｔ

，平均铜品位

０．６９７％

；

（

３３３

）铜矿石量

７９２．１

万

ｔ

，铜金属量

５３９８９ｔ

，平均铜品位

０．６８２％

；

（

３３２

低

＋３３３

低）铜矿石量

２３８．８

万

ｔ

，铜金属量

７２１２ｔ

，平均铜品位

０．３０３％

。

钴：（

３３２

）

＋

（

３３３

）矿石量

８０３．４

万

ｔ

（含共生钴），钴金属量

２２１０ｔ

，平均钴品位

０．０２８％

；其中：

（

３３２

）类钴矿石量

４４７．９

万

ｔ

，钴金属量

１１４３ｔ

，平均钴品位

０．０２６％

；

（

３３３

）钴矿石量

３５５．５

万

ｔ

，钴金属量

１０６７ｔ

，平均钴品位

０．０３０％

；

（

３３２

低）

＋

（

３３３

低）类钴矿石量

１５５．６

万

ｔ

，钴金属量

３５３ｔ

，平均钴品位

０．０２３％

。

硫：（

３３２

）

＋

（

３３３

）矿石量

１４５０．６

万

ｔ

（共生），平均硫品位

６．５９％

，其中：

（

３３２

）共生硫矿石量

５０９．０

万

ｔ

，平均硫品位

７．０８％

；

（

３３３

）共生硫矿石量

９４１．６

万

ｔ

，平均硫品位

６．３２％

；

（

３３２

低

＋３３３

低）类共生矿石量

２３１．１

万

ｔ

，平均硫品位

６．６３％

。

铅锌：（

３３３

）矿石量

３９．２

万

ｔ

，铅金属量

３５３３ｔ

，锌金属量

６９２５ｔ

，平均品位铅

０．９０％

、锌

１．７７％

；（

３３３

低）铅锌矿石量

１．２

万

ｔ

，铅金属量

６４ｔ

，锌金属量

９７ｔ

，平均品位铅

０．５３％

、锌

０．８１％

。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为：

铜：矿石量

４４５．１＋７９２．１×０．６＝９２０．３６

（万吨）；

金属量：

３１０２８＋５３９８９×０．６＝６３４２１．４

（吨），平均品位

０．６８９１％

；

钴：矿石量

６３．９＋１７１．１×０．６＝１６６．５６

（万吨）；

金属量：

２１７＋５９６×０．６＝５７４．６

（吨），平均品位

０．０３４５％

；

矿石量合计：

９２０．３６＋１６６．５６＝１０８６．９２

（万吨）。

可采储量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可采储量

＝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

设计损失量）

×

采矿回采率

根据《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井冲潭玲多金属矿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综合回采率为

８５％

。本项目

评估根据设计，不单独计算设计损失量，按综合回采率计算可采储量。

即可采储量矿石量为：

１０８６．９２×８５％＝９２３．８８

（万吨）。

矿山生产能力为年处理矿石

４０

万吨。

鑫磊矿业为了尽快办理采矿证且以最小的成本支出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取得号码为

Ｃ４３００００２０１２０１３２１０１２３６２２

的采矿许可证，年开采量为

３０

万吨。 根据矿山服务年限与资源储量规模、生产能力相匹配的原则，鑫磊公司年开

采量为

４０

万吨的采矿许可证正在申请中，预计年内能够办理完毕。

⑶

开发利用方案

湖南省浏阳市井冲矿区潭玲钴铜多金属矿区已获得了可供开发的矿产资源储量，已办理采矿许可证矿山开

发利用方案的编制及评审工作已完成，矿山正在生产建设。

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为开发井冲潭玲多金属矿， 委托化工部长沙设计研究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提交了

《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井冲潭玲多金属矿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化工部长沙设计研究院具有工程设计甲

级资质。 方案设计开采所有铜矿体、钴矿体及铅锌矿体，设计利用资源储量矿石量

１１１０．４４

万

ｔ

，矿山生产规模

４０

万

吨

／

年，矿山服务年限

２５

年。 产品方案为铜精矿、硫精矿、钴硫精矿，混合斜井开拓，采矿回采率

８５％

，矿石贫化率

６％

，项目建设总投资

１９３４９

万元，年平均销售收入

１４９６８

万元，年平均总成本费用

８２１３

万元，年平均净利润

４７７８

万

元，财务内部收益率

３２．４％

，投资回收期

４．８２

年。

⑷

矿业权评估情况

湖南省浏阳市井冲矿区潭玲钴铜多金属矿区已获得了可供开发的矿产资源储量，项目业主已完成矿山的开

发利用方案的编制工作，目前矿山处于生产建设的准备期，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具有独立获利能力并能被测算，其

未来收益及承担的风险能用货币计量，各项资料齐全，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各项参数具备，根据《中国矿

业权评估准则》规定的采矿权评估方法及适用条件，确定本次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

Ｐ

—采矿权评估价值；

ＣＩ

—年现金流入量；

ＣＯ

—年现金流出量；

（

ＣＩ－ＣＯ

）

ｔ

—年净现金流量；

ｉ

—折现率；

ｔ

—年序号（

ｔ＝１

，

２

，

３

，…，

ｎ

）；

ｎ

—评估计算年限。

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经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上述矿业权评估值为

２１

，

６３８．２０

万元。 详细评估说

明见附件。

相关的评估参数确定详见《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井冲潭玲铜多金属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经纬评

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７６

号）。

⑸

目前鑫磊矿业尚处在矿山建设阶段， 达到预定生产规模的计划建设周期和实际建设周期存在着差异，

在未来

６

个月内能否达到预定生产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四、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１

、转让价款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庆元鸿矿业投资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受让自然人许斌、蒋智康持有的目标公司

８０％

的

股权，转让总价款

１９

，

４４０

万元。

２

、支付方式

元鸿公司在本协议生效日后

５

个工作日内分别向甲、乙方支付各自股权转让价款的

４０％

，双方约定在

７

月底前

完成目标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在目标公司工商变更完成后，乙方再支付总股权转让价款的

４５％

；

甲、乙方同意预留保证金（股权转让价款余款）比例为股权转让价款的

１５％

，待目标公司

１５

万吨生产能力达产

１

个月后支付。

（二）股权转让后公司治理

目标公司股权变动后应组成新的董事会，董事会由四名董事组成，其中元鸿公司指派

３

人，甲（乙）方指派

１

人，

按公司法规定选举产生；

目标公司股权变动后设立监事会，监事会有三名监事组成，其中甲（乙）方指派

１

人，元鸿公司指派

１

人，并担任

监事长，另一名监事从职工中产生；

目标公司股权变动后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主持公司日常生产和经营。 总经理由元鸿公司

指派，目标公司聘用。

（三）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元鸿公司和甲、乙方在本协议和其附件中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存在的风险

１

、目前鑫磊矿业尚处在矿山建设阶段，采矿及选矿工程基本结束，环保工程正在实施。 鑫磊矿业现已投入

１．２５

亿元，预计尚需投入

１

，

５００

元。 鑫磊矿业达到预定生产规模的计划建设周期和实际建设周期有可能存在着差

异，在未来

６

个月内能否达到预定生产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２

、 鉴于本项目为公司首次涉足矿产资源领域， 在矿业生产经营管理经验及专业人才储备方面可能存在不

足，从而导致鑫磊矿业存在经营管理风险。 为防止该类风险的发生，公司目前已通过外聘、续聘专业人员等方式

组建专业管理团队，以保证目标公司生产经营有效、正常运转；

３

、鑫磊矿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取得号码为

Ｃ４３００００２０１２０１３２１０１２３６２２

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到期自动延续。 到期延续时，存在行政审批风险；

４

、另外，勘察报告估算的金属资源储量预估值与实际值存在差异的风险、基础储量与实际可采储量存在差

异的风险。 公司在该项目的前期尽职调查过程中，已聘请专业人员对相关储量资料进行了核查，最大限度保证储

量的真实性。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目前现金流充沛，为了提高资金使用的安全性和效率，公司适时提出了“以金融为平台，打造资本价值

链”发展战略，不断探索、创新发展模式，稳步拓展多渠道投资领域；关注资金含蓄量大的投资标的（包括矿产资

源）。 公司独自出资成立安庆元鸿矿业投资公司，旨在通过在充分的市场调查、论证和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进

行矿产企业股权投资，以提升公司资本市场运营效益，增强企业发展的综合竞争优势。 因鑫磊矿业在未来

６

个月

内能否达到预定生产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就目前情况来说，本次投资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损益产生何种影响尚难以判

断，特别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１

、公司董事会本次关于子公司（安庆元鸿矿业投资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受让自然人许斌、蒋智康持有的鑫磊

矿业

８０％

的股权的交易事项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２

、针对上述交易事项，公司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就拟

收购鑫磊矿业股权项目进行了资产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７４

号）。 截止评估基准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经资产基础法评估，鑫磊矿业净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１２

，

４９１．７９

万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２６

，

６８０．５７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４

，

１８８．７８

万元，评估增值率

１１３．５８％

。

我们注意到，上述评估范围涉及的土地使用权系企业租赁取得；采矿权由具备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质的北

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书》（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７６

号）。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关于鑫磊公司采矿权的评估报告对标的公司评估值做了一定的评估假设：

⑴

《湖南省浏阳市井冲矿区潭玲钴铜多金属矿详查报告》能够客观反映划定矿区范围内的矿产资源禀赋条

件，资源储量估算结果可信；

⑵

采矿许可证生产规模能够变更，到期后能够顺利延续；

⑶

矿产品价格及国家有关经济政策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⑷

矿山的生产规模、产品方案、采选技术以设定的为基准；

⑸

市场供需水平基本保持不变。

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目标公司拥有的采矿权按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了评估，独立董事对评估内容

进行了认真审查，认为评估机构对资源储量、矿山服务年限、折现率等评估参数的选择，具有合理性。

３

、元鸿公司与甲、乙方确定的交易价格以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

估结果为确定依据（具有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质的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目标公司所拥有的矿业权进

行了评估），评估机构具备相应资质，评估报告具备独立性，其结论具备合理性，转让双方经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

格，定价依据合法公允。 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华茂股份五届九次董事会决议 ；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股权转让协议书；

４

、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２０１２

］

４６９６

号）；

５

、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７４

号）；

６

、评估项目资产评估说明（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７６

号）；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附件：鑫磊矿业采矿权评估说明

１

、评估方法

湖南省浏阳市井冲矿区潭玲钴铜多金属矿区已获得了可供开发的矿产资源储量，项目业主已完成矿山的开

发利用方案的编制工作，目前矿山处于生产建设的准备期，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具有独立获利能力并能被测算，其

未来收益及承担的风险能用货币计量，各项资料齐全，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各项参数具备，根据《中国矿

业权评估准则》规定的采矿权评估方法及适用条件，确定本次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

Ｐ

—采矿权评估价值；

ＣＩ

—年现金流入量；

ＣＯ

—年现金流出量；

（

ＣＩ－ＣＯ

）

ｔ

—年净现金流量；

ｉ

—折现率；

ｔ

—年序号（

ｔ＝１

，

２

，

３

，…，

ｎ

）；

ｎ

—评估计算年限。

２

、主要技术经济参数指标选取依据

２．１

本项目评估依据的矿产资源储量以湘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０９

］

１６７

号《关于

＜

湖南省浏阳市井冲矿区潭玲钴

铜多金属矿详查报告

＞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为基础。

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为开发湖南省浏阳市井冲矿区潭玲钴铜多金属矿，委托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

开发局四

Ｏ

二队在其拥有的湖南省浏阳市井冲矿区潭玲矿段铜多金属矿详查区内进行勘查， 通过地质测量、钻

探、坑探、槽探、基本化学分析等，对矿床成因进行了详细研究，矿床赋存特征及成矿地质条件已经查明，对矿石

特征已经查明，进行了矿石的技术加工试验，查明了矿石的加工技术性能，对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已查明。 根据矿

床勘查类型为

Ⅱ

类，以

１５０×１２０ｍ

工程间距探求控制的资源储量，采用《铜、铅、锌、银、镍、钼矿地质勘查规范》（

ＤＺ／

Ｔ０２１４－２００２

）规定的一般工业指标圈定矿体、估算资源储量，采用地质块断法估算资源储量，资源储量估算方法合

理，矿段划分及储量分类符合矿产资源勘查规范的规定，提交的《湖南省浏阳市井冲矿区潭玲钴铜多金属矿详查

报告》内容详实，图表齐全，报告经过湖南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评审，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已予备案，其资源储

量可作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的依据。

２．２

其他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的选择

其他主要技术经济参数的选取参考《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井冲潭玲多金属矿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以及评估人员掌握的其他资料确定。

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为开发井冲潭玲多金属矿，委托化工部长沙设计研究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提交了

《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井冲潭玲多金属矿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化工部长沙设计研究院具有工程设计甲

级资质。 方案设计开采所有铜矿体、钴矿体及铅锌矿体，设计利用资源储量矿石量

１１１０．４４

万

ｔ

，矿山生产规模

４０

万

吨

／

年，产品方案为铜精矿、硫精矿、钴硫精矿，混合斜井开拓，采矿回采率

８５％

，矿石贫化率

６％

，项目建设总投资

１９３４９

万元，年平均销售收入

１４９６８

万元，年平均总成本费用

８２１３

万元，年平均净利润

４７７８

万元，财务内部收益率

３２．４％

，投资回收期

４．８２

年。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内容较全，完成时间与评估基准日接近，经济效益评价指标较好，可以作为评估参数确定

的依据。

３

、主要技术参数

３．１

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湘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０９

）

１６７

号《关于

＜

湖南省浏阳市井冲矿区潭玲钴铜多金属矿详查报告

＞

矿产资源储

量评审备案证明》，湖南省浏阳市井冲矿区潭玲钴铜多金属矿划定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资源量：

铜：（

３３２

）

＋

（

３３３

）矿石量

１２３７．２

万

ｔ

，铜金属量

８５０１７ｔ

，平均铜品位

０．６８７％

；

（

３３２

低

＋３３３

低）铜矿石量

２３８．８

万

ｔ

，铜金属量

７２１２ｔ

，平均铜品位

０．３０３％

。

钴：（

３３２

）

＋

（

３３３

）矿石量

８０３．４

万

ｔ

（含共生钴），钴金属量

２２１０ｔ

，平均钴品位

０．０２８％

；（

３３２

低

＋３３３

低）类钴矿石

量

１５５．６

万

ｔ

，钴金属量

３５３ｔ

，平均钴品位

０．０２３％

。

硫：（

３３２

）

＋

（

３３３

）矿石量

１４５０．６

万

ｔ

（共生），平均硫品位

６．５９％

；（

３３２

低）

＋

（

３３３

低）类共生矿石量

２３１．１

万

ｔ

，平均硫品位

６．６３％

。

铅锌：（

３３３

）矿石量

３９．２

万

ｔ

，铅金属量

３５３３ｔ

，锌金属量

６９２５ｔ

，平均品位铅

０．９０％

、锌

１．７７％

；（

３３３

低）铅锌矿石量

１．２

万

ｔ

，铅金属量

６４ｔ

，锌金属量

９７ｔ

，平均品位铅

０．５３％

、锌

０．８１％

。

由于潭玲铜多金属矿尚未开采，资源储量尚未动用，即截至评估基准日，矿山保有资源储量为：

铜：（

３３２

）

＋

（

３３３

）矿石量

１２３７．２

万

ｔ

，铜金属量

８５０１７ｔ

，平均铜品位

０．６８７％

；

其中：

（

３３２

）铜矿石量

４４５．１

万

ｔ

，铜金属量

３１０２８ｔ

，平均铜品位

０．６９７％

；

（

３３３

）铜矿石量

７９２．１

万

ｔ

，铜金属量

５３９８９ｔ

，平均铜品位

０．６８２％

；

（

３３２

低

＋３３３

低）铜矿石量

２３８．８

万

ｔ

，铜金属量

７２１２ｔ

，平均铜品位

０．３０３％

。

钴：（

３３２

）

＋

（

３３３

）矿石量

８０３．４

万

ｔ

（含共生钴），钴金属量

２２１０ｔ

，平均钴品位

０．０２８％

；其中：

（

３３２

）类钴矿石量

４４７．９

万

ｔ

，钴金属量

１１４３ｔ

，平均钴品位

０．０２６％

；

（

３３３

）钴矿石量

３５５．５

万

ｔ

，钴金属量

１０６７ｔ

，平均钴品位

０．０３０％

；

（

３３２

低）

＋

（

３３３

低）类钴矿石量

１５５．６

万

ｔ

，钴金属量

３５３ｔ

，平均钴品位

０．０２３％

。

硫：（

３３２

）

＋

（

３３３

）矿石量

１４５０．６

万

ｔ

（共生），平均硫品位

６．５９％

，其中：

（

３３２

）共生硫矿石量

５０９．０

万

ｔ

，平均硫品位

７．０８％

；

（

３３３

）共生硫矿石量

９４１．６

万

ｔ

，平均硫品位

６．３２％

；

（

３３２

低

＋３３３

低）类共生矿石量

２３１．１

万

ｔ

，平均硫品位

６．６３％

。

铅锌：（

３３３

）矿石量

３９．２

万

ｔ

，铅金属量

３５３３ｔ

，锌金属量

６９２５ｔ

，平均品位铅

０．９０％

、锌

１．７７％

；（

３３３

低）铅锌矿石量

１．２

万

ｔ

，铅金属量

６４ｔ

，锌金属量

９７ｔ

，平均品位铅

０．５３％

、锌

０．８１％

。

３．２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中，经济基础储量、探明的或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３３１

）或（

３３２

）

全部参与评估计算；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３３３

）可参考（预）可行性研究、矿山设计、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或设

计规范的规定等取值，（预）可行性研究、矿山设计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等中未予利用的或设计规范未做规

定的，采用可信度系数调整，可信度系数在

０．５～０．８

范围取值。

《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井冲潭玲多金属矿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资源储量的利用系数为（

３３２

）取

１．０

、（

３３３

）取

０．６

，本项目评估参照开方利用方案，对于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３３２

）全部参与评估计算，推断的内

蕴经济资源量（

３３３

）采用可信度系数

０．６

参与评估计算。

低品位矿资源量达不到工业指标要求，不参与评估计算。

《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井冲潭玲多金属矿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设计确定的开采储量中对铅锌矿石

量计算利用，但未计算其收入，矿石加工技术性中未对铅锌矿石选矿性能进行研究。 由于井冲潭玲多金属矿矿区

内的铅锌矿体资源储量较少，矿石品位较低，单独处理没有经济意义（采选成本高于销售收入），本项目评估不参

与计算。

即本项目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为：

铜：矿石量

４４５．１＋７９２．１×０．６＝９２０．３６

（万吨）；

金属量：

３１０２８＋５３９８９×０．６＝６３４２１．４

（吨），平均品位

０．６８９１％

；

钴：矿石量

６３．９＋１７１．１×０．６＝１６６．５６

（万吨）；

金属量：

２１７＋５９６×０．６＝５７４．６

（吨），平均品位

０．０３４５％

；

矿石量合计：

９２０．３６＋１６６．５６＝１０８６．９２

（万吨）。

３．３

产品方案

《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井冲潭玲多金属矿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矿山产品为铜精矿、硫精矿、钴

硫精矿。 选矿设计指标表如下：

本项目评估根据矿山矿石质量特征及开发利用方案设计， 确定的该矿山的产品方案为铜精矿 （

Ｃｕ２２．８１％

、

Ｃｏ０．０７％

、

Ｓ２９．３４％

）、硫精矿（

Ｓ４９．９４％

、

Ｃｏ０．０８％

）、钴硫精矿（

Ｃｏ０．４２％

、

Ｓ３９．７１％

），铜精矿中综合回收硫、钴、金、银，

硫精中综合回收钴。

３．４

采矿回采率、矿石贫化率、选矿回收率

《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井冲潭玲多金属矿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设计采矿回采率

８５％

、 矿石贫化率

６％

，选矿回收率：铜精矿

９３％

、硫精矿

７６％

、钴硫浏精矿

２８．６１％

。

本项目评估根据设计技术指标确定“三率”指标为：采矿回采率为

８５％

，矿石贫化率为

６％

，选矿回收率：选矿

回收率：铜精矿

９３％

、硫精矿

７６％

、钴硫精矿

２８．６１％

，对应的精矿产率为：铜精矿

２．６５％

、硫精矿

１０．５０％

、钴硫精矿

１．３５％

。

３．５

可采储量

可采储量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可采储量

＝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

设计损失量）

×

采矿回采率

根据《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井冲潭玲多金属矿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综合回采率为

８５％

。本项目

评估根据设计，不单独计算设计损失量，按综合回采率计算可采储量。

即可采储量矿石量为：

１０８６．９２×８５％＝９２３．８８

（万吨）。

３．６

生产规模

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化工部长沙设计研究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编制提交了《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

有限公司井冲潭玲多金属矿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矿山年处理矿石量为

１５

万吨，该方案经湖南省国土资源厅

委托湖南万源矿业权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评审，评审意见（湘矿开发评字［

２０１０

］

０８６

号）认为矿山首期生产能力偏

小，后期应扩大生产规模。

２０１１

年，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又委托化工部长沙设计研究院重新编制了开

发利用方案，设计矿山规模为

４０

万吨

／

年，矿山服务年限

２５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矿山取得的采矿许可证生产规模为

３０

万吨

／

年。

根据矿山服务年限与资源储量规模、生产能力相匹配的原则，本项目评估确定矿山生产能力为年处理矿石

４０

万吨。

３．７

矿山服务年限

３．７．１

矿山服务年限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Ｑ

Ｔ ＝

———————————————

Ａ×

（

１ －ρ

）

式中：

Ｔ

—矿山合理服务年限

Ａ

—矿山生产规模

Ｑ

—矿山可采储量

ρ

—矿石贫化率

３．７．２

式中参数选取及计算结果

矿山生产规模

４０

万吨

／

年；矿山可采储量矿石量

９２３．８８

万吨，矿石贫化率

６％

。

根据上式计算得出，矿山合理服务年限

２４．５７４０

，即矿山服务年限约为

２４

年

７

个月。

本项目评估根据开发利用方案拟定基建期为二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评估计算生产期自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至

２０３８

年

１０

月。

４

、主要经济参数

４．１

后续地质勘查投资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后续地质勘查投资是指评估基准日时，仍需要进行矿产地质勘查工

作从而达到矿山建设条件所需要的投资。 湖南省浏阳市井冲潭玲多金属矿区已提交可供开采的矿产资源储量，

其控制程度可以满足矿山的生产建设，采矿权评估中不考虑后续地质勘查投资。

４．２

固定资产投资

根据《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井冲潭玲多金属矿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湖南省浏阳市井冲潭玲铜多金

属矿采选设计生产规模为

４０

万

ｔ／

年的项目建设投资为

１９３４９

万元， 见下表 （井冲潭玲多金属矿项目建设投资估算

表）。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建设投资估算的其它费用中土地使用费为

３５０

万元。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预备费、基建期贷款利息不计入评估用固定资产投资中。 土地使用费计入无形

资产投资，将预备费（含不可预见费）、基建期贷款利息扣除后，本项目评估确定的固定资产投资为：

１９３４９．００－３５０．００－１０９３．００＝１７９０６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

２６４１．００

万元，设备购置费

６４７０．００

万元，安装工程费

３７２３．００

万元，井巷工程费

３８６０．００

万元，其他费用

１２１２．００

万元。 将基本建设其他费用按直接工程投资比例进行分

摊，本项目评估确定矿山的固定资产分类投资为：

井巷工程：

４１４０．２４

万元；

房屋及构筑物：

２８３２．７４

万元；

设备及安装：

１０９３３．０２

万元。

井冲潭玲多金属矿项目建设投资估算表

根据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７０

号《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以后购进或自制

的机器设备发生的进项税额可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本项目评估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机器设备含增值税进项税额，

机器设备所含增

值税进项税额于生产期内从销项税额中抵扣，机器设备进项税额于抵扣当期计入现金流入“回收抵扣设备

进项税额”。

４．３

无形资产投资

《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井冲潭玲多金属矿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设计项目投资的土地使用费投资为

３５０

万元。

本项目评估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确定无形资产投资为

３５０

万元。 其他的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投资不计入投资

中。

４．４

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及更新改造资金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房屋建筑物折旧年限为

２０～４０

年，机

器设备折旧年限为

８～１５

年。 考虑矿区固定资产的购建及使用情况，房屋建筑物按

３０

年折旧，机器设备按

１０

年折

旧期计算折旧，残值按固定资产原值的

５％

计算。 机器设备投资分别于

２０２４

年、

２０３４

年各回收残值

４６７．２２

万元、

计算期末回收余值

５２７５．７３

万元；房屋构筑物于计算期末回收余值

６２７．５３

万元。 即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

４６７．２２×２＋５２７５．７３＋６２７．５３＝６８３７．７０

（万元）。

机器设备于

２０２４

年、

２０３４

年计提完折旧后， 按不变价原则在下一时点投入等额初始投资， 两次更新资金为

２１８６６．０４

万元。房屋建筑物折旧年限长于矿山服务年限，不考虑更新资金。即更新改造资金合计为

２１８６６．０４

万元。

机器设备进项税额于抵扣当期计入现金流入回收抵扣设备进项税额。

４．５

流动资金

流动资金估算采用扩大指标估算法。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有色金属矿山流动资金按固定资产原值的

１５－２０％

估算，本项目评估

采用

１６％

估算。 即矿山生产所需流动资金为：

１７９０６．００×１６％＝２８６４．９６

（万元）。

４．６

销售收入

４．６．１

计算公式

年销售收入

＝

年处理矿量

×

精矿产率

×

精矿销售价格

４．６．２

产品产量计算指标

本项目评估确定年处理矿石量为

４０

万吨；精矿产率：铜精矿

２．６５％

、硫精矿

１０．５％

、钴硫精矿

１．３５％

。

４．６．３

产品价格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产品销售价格应根据产品类型、产品质量和销售条件，一般采用当地价格口径

确定，确定的矿产品市场价格应是实际价格。

湖南省浏阳市井冲潭玲铜多金属矿尚未生产，矿山没有具体的销售价格资料。

《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井冲潭玲多金属矿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设计矿山产品含税价格为： 铜精矿

１３０８６

元

／

吨、硫精矿

７９３

元

／

吨、钴硫精矿

９８７

元

／

吨。

井冲潭玲多金属矿产品方案中铜精矿计价元素为

Ｃｕ

、

Ｃｏ

、

Ｓ

、

Ａｕ

、

Ａｇ

，硫精矿计价元素为

Ｓ

、

Ｃｏ

，钴硫精矿计价元

素为

Ｓ

、

Ｃｏ

。

本项目评估根据长江有色金属现货市场及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布的价格统计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相关金属基础

价格见下表（评估产品含量金属基础价格表）。

时间价格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平均

铜（元

／ｔ

）

５９０７８．５７ ６６２４８．９８ ５８９８３．１９ ６１４３６．９１

钴（元

／ｔ

）

３５００００ ２７３４００ ２４８０００ ２９０４６６．６７

二号金（元

／Ｋｇ

）

２６７３２８．４０ ３２７８７６．１２ ３４４６４４．８０ ３１３２８３．１１

白银（元

／Ｋｇ

）

４５７７．１８ ７５９８．５０ ６７３９．００ ６３０４．８９

评估产品含量金属基础价格如下：

标硫市场价格自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０９

年起伏波动极大， 直到

２０１０

年初稍显平稳趋势。

２００８

年标硫价格一度涨至

７００

元

／

吨，

２００９

年低点仅有

１４０

元

／

吨，

２０１０

年伊始，标硫价格一直持续上涨，目前标硫市场价格约每吨

５００

元左右。

开发利用方案计算产品销售收入的基础价格为金属铜

６９０００

元

／

吨、金属钴

２５００００

元

／

吨、标硫

５００

元

／

吨，金、银

未单独计价。

本项目评估参照开发利用设计产品计算价格并依据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底的矿产品市场平均价格确定的评

估用基础价格为铜

６１４３６．９１

元

／

吨、钴

２９０４６６．６７

元

／

吨、金

３１３２８３．１１

元

／

千克、银

６３０４．８９

元

／

千克，标硫

５００

元

／

吨。

矿山产品方案中铜精矿计价元素品位为

Ｃｕ２２．８１％

、

Ｃｏ０．０７％

、

Ｓ２９．３４％

，根据选矿试验的铜精矿产品多元素分

析结果，铜精矿含

Ａｕ

品位为

２．６０ｇ／ｔ

、含

Ａｇ

品位为

３２．６４ｇ／ｔ

，各计价元素对应基础价格的计价系数分别为：

Ｃｕ８２％

、

Ｃｏ４０％

、

Ｓ２２％

、

Ａｕ８１％

、

Ａｇ７２％

； 硫精矿计价元素品位为

Ｓ４９．９４％

、

Ｃｏ０．０８％

， 对应基础价格的计价系数分别为：

Ｓ１／

３５％

、

Ｃｏ４０％

；钴硫精矿计价元素品位为

Ｓ３９．７１％

、

Ｃｏ０．４２％

，对应基础价格的计价系数分别为：

Ｓ１／３５％

、

Ｃｏ４０％

。由此

确定各精矿产品价格为：

铜精矿，

２２．８１％×６１４３６．９１×８２％＋０．０７％×２９０４６６．６７×４０％＋２９．３４％×５００×２２％＋２．６０×３１３２８３．１１×１０－３×８１％＋３２．６４×

６３０４．８９×１０－３×７２％＝１２４１２．８３

（元

／

吨）；

硫精矿，

４９．９４％÷３５％×５００．００＋０．０８％×２９０４６６．６７×４０％＝８０６．３８

（元

／

吨）；

钴硫精矿，

３９．７１％÷３５％×５００．００＋０．４２％×２９０４６６．６７×４０％＝１０５５．２７

（元

／

吨）。

以上价格为含税价格（增值税率

１７％

），矿业权评估中的产品价格通常为不含税价格，即本项目评估确定产品

销售价格为：

铜精矿：

１２４１２．８３÷

（

１＋１７％

）

＝１０６０９．２６

（元

／

吨）；

硫精矿：

８０６．３８÷

（

１＋１７％

）

＝６８９．２１

（元

／

吨）；

钴硫精矿：

１０５５．２７÷

（

１＋１７％

）

＝９０１．９４

（元

／

吨）。

４．６．４

年销售收入计算

铜精矿：

４０×２．６５％×１０６０９．２６＝１１２４５．８２

（万元）

硫精矿：

４０×１０．５％×６８９．２１＝２８９４．６８

（万元）

钴硫精矿：

４０×１．３５％×９０１．９４＝４８７．０５

（万元）

年销售收入合计为

１４６２７．５５

万元。

４．７

成本费用

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矿山未生产，无实际生产成本资料。 鉴于矿山已编制开发方案，故根据《浏阳

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井冲潭玲多金属矿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设计指标及矿业权评估有关规定确定。

本项目评估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及矿山实际开采技术条件，确定成本费用如下表（评估成本估算表）。

单位：元

／

吨矿石

序号 项目名称

设计成本

评估取值 备 注

总成本

(

万元

)

单位成本

１

生产成本

６０５５．００ １５１．３８ １７４．７７

１．１

外购材料

１１８６．００ ２９．６５ ２９．６５

１．２

外购燃料及动力

１２８４．００ ３２．１０ ３２．１０

１．３

职工薪酬

１７２８．００ ４３．２０ ４３．２０

１．４

折旧费

６８２．００ １７．０５ ２４．４４

１．５

维简费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８．００

１．５．１

其中：折旧性质维简费

４．２１

１．５．２

更新性质维简费

１３．７９

１．６

安全费用

８０．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７

修理费

５０２．００ １２．５５ １２．５５

１．８

其他费用

１９３．００ ４．８３ ４．８３

２

管理费用

２０３８．００ ５０．９５ ５０．８７

２．１

其中：摊销费

７．００ ０．１８ ０．３６

３

财务费用

６５．００ １．６３ ３．２９

４

销售费用

５

总成本费用

８１５８．００ ２０３．９５ ２２８．９２

６

经营成本

１９６．６３

４．７．１

外购材料：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生产期内年外购采矿材料

１１８６

万元，年处理矿石

４０

万吨，单位成本为

２９．６５

元

／

吨，设计指标为不含税指标。 类比其他矿山设计生产指标，该指标比较合理，本项目评估根据开发利用方

案确定外购材料单位成本为

２９．６５

元

／

吨。

４．７．２

外购燃料及动力：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生产期内年外购燃料及动力费为

１２８４

万元，年处理矿石

４０

万吨，

单位成本为

３２．１０

元

／

吨，设计指标为不含税指标。 类比其他矿山设计生产指标，该指标比较合理，本项目评估根据

开发利用方案确定外购燃料及动力单位成本为

３２．１０

元

／

吨。

４．７．３

职工薪酬：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矿山劳动定员

４８０

人，按人均职工薪酬

３．６

万元

／

人年估算，年职工薪酬总额

为

１７２８

万元，年处理矿石

４０

万吨，单位职工薪酬成本为

４３．２０

元

／

吨。 类比其他矿山设计生产指标，该指标比较合

理，本项目评估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确定职工薪酬单位成本为

４３．２０

元

／

吨。

４．７．４

折旧费：本项目评估按照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屋构筑物、机器设备投资额计算折旧。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

估准则》规定及该矿山固定资产状况和运行情况，房屋构筑物、机器设备分别依

３０

年、

１０

年计提折旧，折旧方法为

年限平均法，残值率为

５％

。 其中机器设备的折旧基数为扣除增值税后的价值，年折旧总额为：

（

２８３２．７４÷３０＋１０９３３．０２÷

（

１＋１７％

）

÷１０

）

×

（

１－５％

）

＝９７７．４３

（万元）；

单位折旧费为：

９７７．４３÷４０＝２４．４４

（元

／

吨·原矿）。

４．７．５

维简费：开采利用方案设计成本中维简费为

１０

元

／

吨。 本项目评估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规定，对

于采矿系统固定资产，按财政、税务行政主管部分规定的方法和标准，以原矿产量为基础计提维简费。 根据财政

部财企［

２００４

］

３２４

号《关于提高冶金矿山维持简单再生产费用标准的通知》，维简费提取标准为

１５～１８

元

／

吨，本项

目按

１８

元

／

吨提取。

在生产期内采出原矿量为：可采储量

÷

（

１－

矿石贫化率）

＝９２３．８８÷

（

１－６％

）

＝９８２．８５

（万吨），开拓工程投资额为

４１４０．２４

万元，则单位矿石折旧性质的维简费为：

４１４０．２４÷９８２．８５＝４．２１

（元

／

吨），单位矿石更新性质的维简费为：

１８．００－４．２１＝１３．７９

（元

／

吨）。

４．７．６

安全费用：开采利用方案设计成本中安全生产使用费为

２

元

／

吨。 本项目评估根据财政部 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财企［

２０１２

］

１６

号《关于印发

＜

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

＞

的通知》，地下开采的金属

矿山安全费用提取标准为

１０

元

／

吨。

４．７．７

修理费：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生产期内年修理费成本为

５０２

万元，年处理矿石

４０

万吨，单位修理费成本为

１２．５５

元

／

吨。 比其他矿山设计生产指标，该指标比较合理，本项目评估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确定单位成本修理费为

１２．５５

元

／

吨。

４．７．８

其他费用：开发利用方案设计成本中其他制造费用年总成本为

１９３

万元，年处理矿石量

４０

万吨，单位成

本为

４．８３

元

／

吨。 本项目评估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确定其他费用单位成本为

４．８３

元

／

吨。

４．７．９

管理费用：开发利用方案设计总成本中其它管理费用

１７２８

万元、资源补偿费

３０３

万元，摊销费

７

万元。 本

项目评估确定的销售收入与开发利用方案不一致，资源补偿费进行调整，根据国务院令第

１５０

号《矿产资源补偿费

征收管理规定》，铜钴矿资源补偿费费率为

２％

，开采回采率系数按照《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规

定取

２

，则评估计算的矿产资源补偿费为：

矿产资源补偿费

＝

年销售收入

×

补偿费费率

×

开采回采率系数

＝１４６２７．５５×２％×１＝２９２．５５

（万元

／

年）

单位矿产资源补偿费为：

２９２．５５÷４０＝７．３１

（元

／

吨）。

评估确定的无形资产投资额为

３５０

万元，按矿山服务年限摊销，单位摊销费为：

３５０÷２４．５７÷４０＝０．３６

（元

／

吨）

本项目评估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经调整后确定管理费用单位成本为：

１７２８÷４０＋７．３１＋０．３６＝５０．８７

（元

／

吨）。

４．７．１０

销售费用：开发利用方案设计成本中未估算销售费用。 本项目评估产品销售价格按出厂价考虑，不计

算销售费用。

４．７．１１

财务费用：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设定

７０％

的流动资金为银行贷款（

６

个月至

１

年期短期贷款）、

３０％

为自有资金，并据设定计算财务费用。 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年利率

６．５６％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起执行）计算，按评估估算的流动资金总额的

７０％

向银行贷款取得。

年需财务费用

＝２８６４．９６×７０％×６．５６％＝１３１．５６

（万元）；

单位财务费用

＝１３１．５６÷４０＝３．２９

（元

／

吨）。

４．７．１２

总成本费用

＝

生产成本

＋

管理费用

＋

财务费用

＋

销售费用

经营成本

＝

总成本费用

－

折旧费

－

折旧性质的维简费

－

摊销费

－

财务费用

（各项单位成本费用估算见附表四“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井冲潭玲铜多金属矿采矿权评估单位成

本费用估算表”）

４．８

销售税金及附加

４．８．１

增值税

根据国务院令第

５３８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５０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７０

号《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以后购进或自制的机器设备发生的进项税额可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在本项目评估中，机器设备投资按

１７％

增值税税率估算进项增值税；机器设备投入后，在生产期内产品销项

增值税抵扣当期材料、动力进项增值税后的余额，抵扣设备进项增值税；当期未抵扣完的设备进项税额结转下期

继续抵扣。

４．８．１．１

计算公式

年应纳增值税额

＝

当期销项税额

－

当期进项税额

销项税额

＝

销售收入

×

增值税税率

进项税额

＝

外购材料、燃料及动力

×

增值税税率

４．８．１．２

参数选取与计算（以

２０１６

年为例）

根据上述年销售收入计算结果，年销售收入为

１４６２７．５５

万元。 根据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７１

号《关于金属矿非金属矿

采选产品增值税税率的通知》，增值税销项税按

１７％

计算。

销项税额

＝１４６２７．５５×１７％＝２４８６．６８

（万元）

根据成本费用估算表，年外购材料为

１１８６．００

万元、燃料及动力为

１２８４．００

万元。 根据国务院令第

５３８

号《中华

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增值税税率为

１７％

。 当期无机器设备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

进项税额

＝

（

１１８６．００＋１２８４．００

）

×１７％＝４１９．９０

（万元）

年应缴增值税

＝２４８６．６８－４１９．９０＝２０６６．７８

（万元）

４．８．２

城市维护建设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规定及矿山所在地区划，维护建设税按应纳增值税额的

５％

计税。

年应缴城市维护建设税

＝２０６６．７８×５％＝１０３．３４

（万元）

４．８．３

教育费附加

根据国务院令第

４４８

号《国务院关于修改

＜

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

＞

的决定》，教育费附加规定费率为

３％

，

按应纳增值税额的

３％

计税。

年缴纳教育费附加

＝２０６６．７８×３％＝６２．００

（万元）。

４．８．４

地方教育附加

根据财政部财综［

２０１０

］

９８

号《关于统一地方教育附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及湘财综〔

２０１１

〕

５

号《湖南省财

政厅湖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标准的通知》，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起，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标准为

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税额的

２％

。

即地方教育费附加按应纳增值税额的

２％

计税。

年缴纳地方教育附加

＝２０６６．７８×２％＝４１．３４

（万元）。

４．８．５

资源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２００７

］

１００

号《关于调整铅锌矿石等税目资源税适用税额标准的通知》，湖南省

浏阳市井冲潭玲铜多金属矿按五等矿山等级确定资源税标准，铜矿石资源税率为

５

元

／

吨。

年应缴资源税

＝４０×５．００＝２００．００

（万元）

４．８．６

年应缴销售税金及附加合计为

４０６．６８

万元。

４．９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

利润总额

×

所得税率

＝

（销售收入

－

总成本费用

－

销售税金及附加）

×

所得税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６３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２５％

。 （详见附表二

“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井冲潭玲铜多金属矿采矿权评估企业所得税估算表”）

４．１０

折现率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折现率包含无风险报酬率和风险报酬率，矿产开发投资的合理报酬包含在折

现率中。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以最近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５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５．５０％

作为无风险报酬率，

拟建、在建项目的风险报酬率为

２．３５％～４．６５％

，以此确定的折现率为

７．８５％～１０．１５％

。 根据《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

评估方法修改方案》，折现率现阶段推荐采用区间指标

８％～１０％

。 本项目评估参照以上规定并考虑本项目具体情

况折现率取

９％

。

５

、评估结论

本评估公司在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用合理的评估方法，

经过评定估算，确定“浏阳市鑫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井冲潭玲铜多金属矿采矿权”评估价值为：

２１６３８．２０

万元人民

币，大写人民币贰亿壹仟陆佰叁拾捌万贰仟元整。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５０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安庆元鸿矿业投资公司）

投资意向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

１

、本次披露的股权收购事宜仅为意向性协议，股权收购事宜尚需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目前相关事项特

别是收购价格正在洽谈中，未来能否成功签订协议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２

、本次意向书签署后，公司将进行尽职调查，并根据审计、评估结果最终确定收购价格、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

议；如尽职结果显示，标的资产权属、相关手续与出让方表述存在严重不符时，公司将拒绝签订正式协议。

３

、若本次交易能够顺利完成，则标的资产存在年内达产的可能，但因尽职调查尚未进行，暂时难以判断其对

公司本年损益的影响程度，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４

、 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 本次投资意向公告仅根据公司目前掌握的情况初步披露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

险，是否存在其他未知风险尚需公司全面了解相关情况后再予披露，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庆元鸿矿业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元鸿公司”）与自

然人罗兴华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拟收购罗兴华持有的昆明星宇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宇矿业”）

８０．００％

股权，现就本次意向性股权收购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对方基本情况

（一）概述

元鸿公司拟出资受让自然人罗兴华持有的星宇矿业

８０．００％

股权，收购价格由双方根据审计、资产评估结果

协商确定，具体内容将由双方签署正式协议书最终确定。

依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初步测算，此次股权受让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但尚需公司履行相应审批程序。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姓名或名称： 罗兴华

身份证号码：

５３０１１３１９６１０１２９３４１１

住 所：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春晓路

１１

号

１

幢

３

单元

４０１

室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昆明星宇矿业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 昆明星宇矿业有限公司是自然人罗兴华、罗建祖、苏安康

三人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出资成立的，其中罗兴华出资

４９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９８％

。

公司名称：昆明星宇矿业有限公司

住所： 昆明市东川区凯通路北段小北园内

法定代表人：罗兴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５３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０２８０８

经营范围：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的要求，企业在办理安全、环保生产的许可后，可开展湿法铜冶炼

的生产经营活动；矿产品购销等。

１

、星宇矿业拥有昆明市东川通宇选矿厂、昆明市东川区老明槽矿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老明槽矿业公司合

法拥有老明槽铜矿采矿权证（证号：

５３０００００８３０２３７

，矿区面积：

０．７７６４

平方公里，生产规模：

２７

万吨

／

年，有效期限：

捌年，自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２

、老明槽铜矿为原东川铜矿汤丹矿区的本部矿段的分割部分，位于汤丹本部矿段的上半部分，标高

２２７９

米以

上，矿石以氧硫共生矿为主，氧化率达

８０％

左右。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４

日，昆明市国土资源局对《昆明市东川区汤丹镇老明槽铜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报告进行了评

审，并以昆国土资矿评储字［

２００７

］

４５

号文对老明槽铜矿矿产资源储量进行评审备案证明。

评审通过的保有资源储量：

１１１ｂ＋１２２ｂ

级储量为

１７５９．６

万吨，平均品位

０．８４％

，金属量

１４．８５

万吨；

２ｓ１１＋２ｓ２２

地质

储量为

１０８６．０６

万吨，平均品位

０．４６％

，金属量

４．９６

万吨。

二、股权收购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标的：

元鸿公司（乙方）出次受让自然人罗兴华（甲方）持有的星宇矿业

８０．００％

股权。 甲方根据乙方尽职调查后完成

的重组方案，对标的公司进行重组，出让的股权为重组后公司

８０％

的股权。其中：昆明星宇矿业有限公司资产中包

括昆明市东川区老明槽矿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老明槽矿业公司合法拥有老明槽铜矿采矿权证（采矿证编号为：

５３０００００８３０２３７

）。

（二）转让方式和价格：

经按市场行情初步测算，本次转让价格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２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在本意向书签署后，元鸿公司将聘

请中介机构进行尽职调，转让价格由双方根据审计、资产评估结果协商确定，具体内容经过后续商谈由双方签署

协议书最终确定。

（三）后续工作安排：

１

、在本意向书签署之后，受让方将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中介机构对上述标的、股权、资产

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并拟定最终重组方案。

２

、出让方需配合受让方的尽职调查，并按重组方案进行操作。

３

、甲乙双方应在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出具相关正式报告后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并提交各自决策机构审

议。

（四）有效期

本意向书的有效期为自签署之日起的

９０

天，经双方协商一致可延期。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了提高资金使用的安全性和效率，公司提出了“以金融为平台，打造资本价值链”发展战略，不断探索、创新

发展模式，稳步拓展多渠道投资领域；关注资金含蓄量大的投资标的（包括矿产资源）。 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庆元鸿

矿业投资公司，在通过在充分的市场调查、论证和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进行矿产企业股权投资，从而提升公

司资本市场运营效益，增强企业发展的综合竞争优势。 公司将持续关注资源类矿企股权项目，审慎投资。 但因本

次交易的尽职调查工作尚未进行，暂时难以判断本次交易对公司本年损益的影响程度，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

１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需经各方的决策机构履行程序后方可实施。

２

、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五、后续信息披露

本《股权收购意向书》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股权转让意向书》。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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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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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

日 星期二


